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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一）变更前的经营范围 

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环境应急技术装

备制造；环境应急技术装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金属结构制造；金

属结构销售；污泥处理装备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环

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

染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名胜风景区管理；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

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停车场服务；

建筑物清洁服务；城市公园管理；打捞服务；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

研发；固体废物治理；工程管理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电气安装服务；报废机动车回收；城市

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

运）；餐厨垃圾处理；危险废物经营；公路管理与养护；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环境应急技术装

备制造；环境应急技术装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金属结构制造；金

属结构销售；污泥处理装备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环

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

染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名胜风景区管理；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

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停车场服务；

建筑物清洁服务；物业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打捞服务；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

化利用技术研发；固体废物治理；工程管理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电气安装服务；报废机动车

回收；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城市建筑垃

圾处置（清运）；餐厨垃圾处理；危险废物经营；公路管理与养护；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营范围相关变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情况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对照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备注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

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

环境应急技术装备制造；环境应急技

术装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

污泥处理装备制造；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再生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

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

环境应急技术装备制造；环境应急技

术装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

污泥处理装备制造；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再生

 



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

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环境卫

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

染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名胜风

景区管理；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

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

务）；停车场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

城市公园管理；打捞服务；农林废物

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固体废

物治理；工程管理服务；人工智能行

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基于云平台

的业务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

生产；电气安装服务；报废机动车回

收；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建设

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城市建筑

垃圾处置（清运）；餐厨垃圾处理；

危险废物经营；公路管理与养护；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筑

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

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环境卫

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

染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名胜风

景区管理；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

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

务）；停车场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

物业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打捞服务；

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

发；固体废物治理；工程管理服务；

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

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道路机

动车辆生产；电气安装服务；报废机

动车回收；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

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餐厨垃

圾处理；危险废物经营；公路管理与

养护；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

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

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

及时公开披露。前述所称影响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是指依据法律

法规规定应当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

意见的事项，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

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

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

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

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

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的，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

的股份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行使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征

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

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

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

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除法定条件外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

股比例限制。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的，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

的股份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行使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

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征集

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

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

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

式征集股东投票权。除法定条件外公

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

比例限制。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以上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经办人办理上述变更事宜，相关变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

准、登记情况为准。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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